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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 
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

 

 

梅市双一办函„2022‟3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2022 年度梅州市市场监管领域 

各部门随机抽查工作计划》的通知 

 

市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： 

根据《梅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梅州市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

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梅市

府函„2019‟266 号）要求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转变市场监

管理念，加快实现综合监管、智慧监管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深

入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全覆盖、常态化，进一步优化营

商环境，现将《2022 年度梅州市市场监管领域各部门随机抽查工

作计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 

一、严格实施抽查检查 

各单位要按照“谁许可、谁监管，谁主管、谁监管”的原则，

根据本部门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和年度抽查工作计划，按照行政

执法程序规定开展抽查检查工作。根据信用风险等级的检查对象

采取差异化分类监管措施，对于信用低、风险高的及时调整计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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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抽查比例。在每一批次抽查检查任务完成之日起 20 个工作

日内通过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平台向社会公示。 

二、规范市级平台操作 

各单位依托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平台规范操作，

制定的抽查工作计划要实现开展随机抽查事项的全覆盖，在 5月

30 日前完成各单位的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的梳理和录入，方便平

台统计；在平台操作下发的计划名称须与文件的计划名称一致，

同一条计划需分多次抽取完成的可在计划名称后标注；管理人员

和制定工作计划人员的账号要区分，不可同一人使用多个账号。 

三、强化宣传保障 

各部门在抽查工作中要加大宣传力度，提升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工作的影响力和公众知晓度，推动形成政府公正监管、企业

诚信自律、社会公众监督的共治格局。 

 

  附件：2022 年度梅州市市场监管领域各部门随机抽查工作 

        计划表 

 

 

梅州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 

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（代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29 日 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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